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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學校商借主任及代理主任常見問題 

(商借主任)首借及續借流程如下： 

一、首借學校(商借教師之原服務學校提報)流程：有意願商借並具備合格主任資格之教師

提報「報名表」，報名表須經商借學校校長核章，再由原服務學校校長及人事核章，由商

借教師之原服務學校於期限內填報。 

二、續借學校(商借學校提報)流程：由商借學校檢附「原服務學校同意函」於期限內填

報。 

三、簽訂商(續)借同意書程序流程：填報截止後經本局將以通函方式進行核覆，由商(續)

借學校、原服務學校及商(續)教師共同簽訂三方同意書留存備查，即完成商(續)程序。 

一、代理主任問題： 

(一)有關聘任未具主任資格專任教師代理主任者案，擔任校長職位若有異動，上述說明

書應由哪位(原任校長或新任校長)核章?

答：由原任校長核章。

(二)另代理主任正在受訓，還未取得主任資格，如何填寫?

答：請於代理原因說明欄填具為何需調動職務，並加註說明：代理主任刻正「接受

主任儲訓，尚未具主任資格」之類。

(三)代理老師可以代理主任嗎？

答：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20 條第 2項規定：「前項各單位之一級單位置主任一人，二

級單位置組長一人，各置職員若干人。公立學校主任由校長就甄選且儲訓合格之專

任教師聘兼之，組長由教師兼任、職員專任或兼任之，職員由校長遴用之，均應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爰代理教師不可代理主任。

二、商借主任問題： 

(一)商借學校教師預定借調原學校擔任主任.但教師預定受訓完成後才能拿到主任資格，

請問商借教師擔任主任報名表中的「主任資格」欄位要如何填寫?

答：建議「主任資格」欄位先留白，上傳至校務行政系統填報，拿到主任資格後，

另再補寫「主任資格」欄位(用職章蓋)即可，並請此報名表掃成 PDF 檔寄到承辦人

信箱，同時請通知原服務學校及商借學校知悉，本局審核時承辦人再抽換即可。

(二)商借主任同意書，需要填寫一式三份嗎？

答：是，商借學校、商借教師與原服務學校應針對商借相關事項訂立商借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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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式三份) 

(三)正在受訓的主任可以商借嗎? 等受訓完畢，還是要透過甚麼樣的程序來處理?

答：

1.依據新北市立國民中小學商借教師擔任主任實施要點第 4點第 1款第 2項商借程

序略以，商借學校應於每年 7月 10 日前，在本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本局)網站公務

作業處填報。 

2.商借期間為自 115年 8 月 1 日至 116年 7 月 31 日止。

3.本局填報截止後，而且商借期間是 8 月 1 日起，所以主任於受訓完畢就可商借。

(四)若 A校續借 B校的王師共 3年，因原服務學校 B校的王師正式調任至 C校，那麼 A

校要續用王師，是首借還是續借?

答：是續借。

(五)有關續借主任同意書問題，是否要等局端通函核定之文號，學校才能簽訂同意書嗎?

還是不用等核准文號，只要學校接到原服務學校同意商借的公文就可以先簽訂同意

書?

答：不用等核准文號，只要學校接到原服務學校同意商借的公文就可以先簽訂同意

書(同意書的第一項教育局的核准文號先空著)等本局的核准公文下來後，再補填上

去即可。

(六)如果 A校有同時發生【不同教師】學校同意借出去的(首借)、需繼續商借別校的(續

借)之情形，怎麼處理?


